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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婚姻，多次家暴

2023年6月，谢某梅在网络上发
文，称自己两年期间被丈夫家暴16次，
导致自己多处内脏受伤，需要终身挂
粪袋。她的遭遇引发广大网友关注。
2024年12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法院一审宣判，记者了解到，法院根据
证据材料，依法认定贺某阳实施了5次
暴力行为，其中4次构成虐待罪、1次构
成故意伤害罪。

2022年1月，因贺某阳与前妻的子
女抚养问题，以及谢某梅晚归的问题，
二人发生争吵。贺某阳殴打已怀孕8个
月的妻子，致其鼻根部肿胀，右眼内侧
表皮擦伤，右侧头皮压痛。

2022年9月，贺某阳在驾车途中，
因家庭经济琐事发生争吵，贺某阳随
手从车上拿出一把刀，用刀把敲击谢
某梅头部，造成她额顶两处皮肤裂伤。

2022年10月，贺某阳冲进谢某梅
朋友家中打骂在此躲避的妻子，并控
制谢某梅的手机。

2023年4月15日，两人与朋友在一
饭店吃饭时，贺某阳不满妻子的穿着，
对她进行辱骂，随后将热菜汤泼向妻
子，导致其身体多处被烫伤。

2023年4月24日晚，贺某阳尾随谢
某梅回到她的租住地，将她带至酒店
后，因翻看手机发生争执，贺某阳对谢
某梅的胸、腹等部位进行殴打。事后经
司法鉴定，其中四处重伤，五处轻伤，
一处轻微伤；伤残等级达到七级至十
级不等。

2024年4月29日，贺某阳被刑拘。
2024年5月31日，法院判决二人离

婚，女儿由谢某梅抚养。
2024年12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一
审公开宣判。

2025年9月9日，随着终审裁判的
法槌落下，案件尘埃落定。

“深情”的家暴惯犯

时光回到5年前，2020年7月贺某
阳、谢某梅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不到一
年，2021年5月，二人结婚。婚后好景不
长，贺某阳多次对妻子实施辱骂恐吓、
暴力殴打。

记者从一审庭审中了解到，二人
婚后，警方曾多次因贺某阳家暴出警，
谢某梅也多次因家暴就医，公安机关
还两次对贺某阳发出《家庭暴力告诫
书》予以警告，但他屡教不改。

记者发现，贺某阳的家暴，常常是
因为对方晚归、着装、日常开销等琐事
产生。谢某梅告诉记者，贺某阳在动手
之后，都会“哄”着她原谅，在第一次收
到公安机关发出的告诫书后，跟她的
父母承诺过“再也不敢了”。

据了解，贺某阳与谢某梅结婚前，
曾有过一段持续5年的婚姻。在上一段
婚姻中，他也有过家暴行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案发后，贺某
阳还曾写信给谢某梅，强调自己深爱
着她。

权威专家解读焦点问题

两年来，案件引发了各界的讨
论，其中既有实体性问题也有程序
性问题，记者梳理出其中关注度最
高的焦点。

——— 为何不定故意杀人罪？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检察机
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
了公诉，但是有一些网络舆论认为
贺某阳涉嫌故意杀人罪。一审法院
认定其主观上没有剥夺谢某梅生
命的故意，确认贺某阳构成故意伤
害罪，二审法院维持了这一认定。

旁听了案件一审的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大学法学
院教授魏东向记者表示，“主观上
存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之一，贺
某阳的证词和相关证据说明，他实
施暴力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报复谢
某梅提出离婚，没有杀人故意。

——— 十一年刑期是否“判得太
轻”？

魏东指出，贺某阳殴打谢某梅
致其重伤，司法鉴定最严重的一处
为伤残七级，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幅度内适用刑罚。另外，贺某阳

的虐待行为并未导致谢某梅重伤、
死亡后果，依法应在“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幅度内适
用刑罚。

生效裁判认定贺某阳故意伤
害犯罪构成自首，但鉴于其犯罪后
果严重、情节恶劣，综合其犯罪情
节、性质、后果及悔罪态度，不对其
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在法定量刑
幅度内对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九年十个月、虐待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
徒刑十一年，量刑是适当的。

——— 为何对谢某梅附带民事
诉讼的请求没有全部支持？

二审裁定书显示，依照相关规
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
范围仅限于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误工费等物质损失，但残疾赔
偿金、精神损失费不在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的判赔范围。

因此，谢某梅主张赔偿的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
通费、住宿费等经济损失有法律依
据；但主张赔偿的残疾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不属于该案的赔
偿范围。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关于离婚
后财产纠纷的民事案件正在成都
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表

示，将充分依法保障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益。

面对家暴还能做些什么？

案件虽已尘埃落定，但反家暴
仍在路上。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已施行多年，但家
庭暴力案件仍时有发生，如何构建
全方位的家暴防治体系，成为亟待
解决的社会课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
春泥认为，制度完善不仅需要法律
条文，更要明确执行机制——— 谁有
权介入、谁有资源介入，何时介入、
介入到什么程度。她建议进一步细
化协同干预机制，整合公安机关、
法院、妇联、医疗机构、心理咨询机
构等部门的资源，明确分工和责
任，以便及时为受害人提供报警、
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
支持。还可在如市民热线、市民留
言板等普及面更广、知晓度更高的
前置平台建立家暴线索追踪库，鼓
励受害者通过这些简便渠道寻求
帮助，确保各部门干预措施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莉
芳认为，应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
降低家暴案件的举证门槛，明确公
安机关、医疗机构等部门的证据收
集义务。

法律专家指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是反家暴法规定的重要制度，应
进一步简化申请流程和材料，进一
步强化执行效力，比如赋予公安机
关对违反保护令行为的查处权，对
违反保护令的施害者，可依法处以
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专家指出，家暴防治不仅需要
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受害人的隐忍和周围人
的漠视，往往导致暴力持续升级。

“一方面，应加强反家暴宣传教
育，普及反家暴法律知识，让公众认
识到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
行为。家暴受害者不一定是女性，老
人、孩子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可
能受到暴力的伤害。”张春泥说，也
要引导社会改变“受害者有罪论”

“完美受害者”的错误观念，鼓励受
害人勇敢站出来，及时寻求帮助。

生活还在继续，记者了解到，谢
某梅已于2024年1月进行了造口还纳
手术，摘下粪袋。她说：“未来还想继
续为‘反家暴’做一些事，不管是直
接帮助其他受害者，还是呼吁反家
暴制度的完善。也希望大家如果看
到家暴行为，要勇敢地及时出手干
预、制止或报警，有时候你的小小善
举就能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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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备受关注的“女子两年遭多次家暴”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迎来二审宣判——— 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前的2024年12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贺
某阳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一年，同时判决贺某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谢某梅
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79819 . 26元。

该案虽已尘埃落定，但近日，河北沧州25岁女子被家暴致
死，辽宁盖州女子被前夫打进ICU不治身
亡……不时被曝出的家暴事例仍犹如
一根根利刺，深深刺痛公众
的神经。

“女子两年被家暴16次”案二
审当事人谢某梅告诉记者，贺某
阳在二审庭上仍多次以“没听清
楚”为由试图质疑判决，并在法官
重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后，
声称“判得太重”，且自始至终未
表达歉意或悔过之意。

小谢称，家暴造成的身体损
伤仍时刻影响她的生活，她的左
肾功能已完全丧失，十二指肠曾
被剪断一截，导致营养吸收障碍，
长期贫血、水肿。讲话快一些就会

喘不上气，身体几乎没有抵抗力，
骨头缝都会疼。她强调，在去年一
审听到判决贺某阳11年有期徒刑
时，她整个人是彻底崩溃的，觉得
活不下去。但从一审到二审这9个
月期间，自己的心态已经发生了
显著变化，能坦然面对，尊重法律
的判决结果，但内心不太接受。

“我现在学会了接受现实，一
直在学习法律知识，也有跟律师
去聊。这次结果出来之后，我没有
上一次那么激进了，尊重法律的

判决结果，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开
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明天的事
情明天再说。”

目前最令谢某梅困扰的是孩
子改名问题，法院说前夫没有权
利决定孩子姓名，但公安机关却
要求必须生父同意才能改。

谈及未来的安排，谢某梅表
示希望持续为家暴受害者发声，
去帮助到更多人。她也会去努力
学习、工作，争取未来有能力保护
好她的父母和孩子。据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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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发声：尊重判决结果，想给孩子改名

家暴不是

“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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